
 

 

    

  

 

12 审判--12.2 第一审程序--12.2.2 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一、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审查后，如果认为案件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即着手进行开庭审判前的准备，其

目的在庭审前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为顺利开庭创造条件。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 187 条的规定，开

庭审判前的准备内容主要包括 3 个部分（表 10-4）： 

顺序  准备内容 说明  

1 确定审判组织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 

2 
告知被告人准

备辩护 

包括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 10 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 

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

的时候指定承担法律授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3 庭前沟通 

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

取意见 

4 发出开庭通知 

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 3 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

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 3 日前送达 

公开审判案件，在开庭 3 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

地点 

表 12-4  中国刑事审判开庭前的三项准备内容   [马贵翔，2012]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开庭审前的准备还特别指明以下内容(表 12-5)： 

序号  对刑事审判开庭前准备的特别要求  

1 起诉书副本也应向被害人送达 

2 

通知被告人、

辩护人 于开

庭五日 前提

供 4 项内容： 

① 申请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 

② 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 

③ 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 

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

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

送达被告人 

3 
人民法院通知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时，如果该证人当场表示拒绝出庭作证或者按照所提供

的证人通讯地址未能通知到该证人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通知该证人的公诉机关或者辩护人 

4 

合议庭 可以

拟出法 庭审

理提纲，提纲

一般包括 6项

内容： 

① 合议庭成员在庭审中的具体分工 

② 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的重点和认定性质方面的要点 

③ 讯问被告人时了解的案情要点 

④ 控辩双方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 

⑤ 控辩双方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人书面证言、物证和其他证据的目录 

⑥ 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 

表 12-5  中国对刑事审判开庭前准备的特别要求 [马贵翔，2012] 

二、出庭支持公诉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是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案件的法庭审判阶段所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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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职权。公诉人在法庭上肩负两项诉讼职能。一方面，是公诉权的行使者，执行

控诉职能，在法庭上通过讯问被告人、出示有关证据，揭露证实犯罪， 进一步阐述和维护公诉意见；另一

方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派员出

席法庭，支持公诉，对于保证人民法院的正确审判，证明被告人有罪，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悔过自新，

以及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2 年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但是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删掉了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的例外情况，而是统一规定了无论适用普通程序

还是简易程序，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三、合议庭 

 合议庭是由数名审判人员组成的法庭，是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组织形式。合议庭的组成有单一

制和混合制，单一制是合议庭成员全部由人民法院的专职审判人员组成；混和制是指合议庭由人民法院的

专职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是一种集体办案的审判组织，除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

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一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由合议庭进行审

判，可以充分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防止主观片面和独断专行，也有利于审判人员互相监督，防止徇

私舞弊和枉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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